
●０４－０１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場地外借使用管理要點 

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七日警專總字第０五０八五四九號函修正 

一、台灣警察專科學校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有效管理各場地外借使用

事宜，特訂定管理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得外借之場地，係指本校中正堂、樹人樓十樓國際會議廳、教

室、寢室及其他得供集會活動之場地。 

三、本校各場地僅提供各機關、學校、公司、團體、法人等借用。 

借用本校各場地，其活動內容應以政令宣導、公益、文化或社

教等非商業性活動為限；商業性廣告、促銷、販賣等活動不予

借用。 

四、借用本校各場地，應於一週前具函商洽。 

五、外借事宜經簽奉 核定，函復借用者並附切結書。借用者應填具

切結書至本校總務處辦理借用手續並繳交相關費用後始得使用

（收費基準表及切結書如附件）。 

六、經本校同意，借用者得於指定地點張掛宣傳標語（幟）或海報。 

七、外借場地使用完畢，如有公物或設施毀損等情事，由本校僱工修

復，所需費用由借用者支付。 

八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校得立即終止外借場地之使用： 

１、假借活動名義，從事商業性促銷、販售等活動。 

２、活動內容與原洽借內容不符者。 

３、活動內容有損及各場地公物或設施，或有危及公共安全之虞者。 

４、違反集會遊行法相關規定暨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者。 

九、本要點奉核定後實施。 

備註：收費基準表（附件一）、切結書暨使用管理規定（附件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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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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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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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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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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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理
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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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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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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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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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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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定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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